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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初为人母的职场女性来说，

孕育新生命在带来喜悦的同时， 也会带来

困扰。 部分职场女性因怀孕、 休产假等可

能遭遇调岗、 降薪甚至被解除劳动合同等

现实问题， 对此， 职场女性应该如何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今年 40 多岁的邱女士的

维权经历或许能提供参考。

事情的起因是邱女士产假结束返岗

后， 因原岗位取消， 公司对其调岗， 处于

哺乳期的邱女士认为调岗不合理， 希望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强行调岗并以旷工

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随后， 邱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认定公司

系违法解除。 经审理，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法院 （以下简称“东城法院”） 判定公司

系违法解除， 公司支付邱女士经济赔偿

金。

哺乳期内原岗位取消，女职

工拒绝调岗遭辞退

2011 年 9 月， 邱女士入职某物业管

理公司， 从事面点师的工作。 自入职起，

就一直在离家较近的项目所在地工作。

2020 年 10 月， 待产的邱女士开始休

产假。 在此期间， 邱女士所从事的工作项

目合同到期， 而邱女士所属的物业管理公

司未能继续中标该项目。

2021 年 3 月初， 邱女士休完产假返

岗， 公司告知邱女士， 原工作岗位不复存

在， 要求邱女士到离家 30 公里的其他项

目相同岗位工作。

由于新岗位距离较远， 单程公共交通

通勤时间在 2小时左右， 对于尚在哺乳期

的邱女士而言， 喂养照顾几个月大的孩子

存在诸多不便。 邱女士遂拒绝了公司的调

岗安排， 与公司协商调岗事宜， 向公司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 由公司给予一定补偿，

但双方始终未协商一致。

2021 年 3 月 18 日， 公司在未与邱女

士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向邱女士发送

到岗通知， 要求邱女士 3 月 22 日到新岗

位报到。 收到通知后， 邱女士向公司发送

短信明确表示不同意调岗， 未到新岗位报

道。

之后几天， 公司又接连向邱女士发送到

岗通知。 2021 年 3 月 26 日， 该公司向邱女

士发送通知， 告知邱女士由于其已连续旷工

4 天， 违反了公司的员工手册及考勤管理制

度规定， 构成重大过失， 决定于 2021 年 3

月 26日与邱女士解除劳动合同。

邱女士认为， 公司在未与其协商一致的

情况下， 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属于违

法解除。 经劳动仲裁后， 邱女士向东城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该物业管理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中， 该物业管理公司认为， 因客观

原因导致邱女士岗位所在项目被第三方接

管， 只能将邱女士调整到其他项目相同岗位

工作， 并且提供了适当的交通补助， 尽到了

相应责任。 公司多次通知邱女士后， 邱女士

既不到岗工作， 也不履行请假等手续， 长期

处于旷工状态， 违反了公司的管理规定， 公

司依据公司相关管理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符

合法律规定， 不属于违法解除。

法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支付赔偿金

东城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

原工作岗位因项目未续签而不存在的情况

下， 被告对原告进行调岗是否合理。 如调岗

合理， 处于哺乳期的原告未按时到岗， 被告

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

本案中， 在双方合同履行期内， 被告某

物业管理公司之前的项目合同到期， 因未能

续签合同而撤离该项目， 原告邱女士之前的

工作岗位便不再存在， 导致原告邱女士无法

在原工作地点继续工作。 后双方就工作变更

事宜产生争议， 导致诉讼。

本案中， 被告某物业管理公司给原告邱

女士调整工作地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但原

告邱女士刚休完产假， 尚处于哺乳期， 调整

后的工作地点距原告实际居住地近 30 公里，

搭乘公共交通的单程时间约两个小时， 往返

通勤时间达 4小时， 被告对此理应给予充分

考虑。

现被告某物业管理公司在未与原告邱女

士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连续多次下达通知直

接要求原告邱女士到指定地点上岗， 不顾及

原告邱女士的客观现实困难， 确有不妥。 且

在原告邱女士曾提出协商离职给予适当补偿

的情况下， 仍坚持单方调岗， 并以原告未到

新岗位工作无故旷工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

有违情理， 不符合法律规定， 依法应当认定

为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 合理合

法， 予以支持。

东城法院判决， 被告某物业管理公司向

原告邱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88244 余元。 该案判决后， 公司不服判决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 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保护“三期”女职工

合法权益
劳动法 、 劳动合同

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 》 对在孕期 、 产

期、 哺乳期的女职工即通

常所说的 “三期” 女职工

实行特殊的劳动保护。 保

护 “三期” 女职工的劳动

权益既是用人单位应遵守的法律规定， 也是

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本期封面案件中， 公司在与邱女士未协

商一致的情况下， 一意孤行发送调岗通知并

与邱女士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依法认定公司

违法解除， 对于保护哺乳期女职工的劳动权

益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利于纠正用人单位不

当的管理行为。

哺乳期是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特殊时

期， 其生理特点决定了女职工在这些特殊时

期需要得到更多的保护。 当企业用工自主权

与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产生冲突时， 有必要

对两种利益进行平衡。 调岗虽然属于用人单

位的用工自主权， 但用人单位因自身生产经

营需要对劳动者进行调岗时， 应充分考虑劳

动者的个体差异尤其是 “三期” 女职工的身

心状况、 客观困难等， 在协商沟通的基础

上， 对劳动强度、 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工

作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适度增加工作

灵活性， 在行使用工自主权时给予 “三期”

女职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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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投篮意外被砸伤

责任由谁来承担

看别人投篮， 竟意外被砸伤。 近日， 湖南省沅陵县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 判决被告小张父母赔偿原告小吕

医疗费、 护理费、 营养费等， 共计 6231.5元。

2022 年 8 月， 小吕与朋友相约去球场打篮球。 小吕

等人到场时， 小张正在球场练习投篮， 小吕便先站在球场

三分线附近观看。 小张投球时， 篮球砸在篮球板上回弹，

砸到小吕的手指， 致其手指受伤。 次日， 小吕前往卫生院

检查， 检查结果为左手小指中节指骨基底部骨折。

法院认为： 小张在练习投篮时， 未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 导致篮球打中篮板时反弹砸中在旁边看球的原告小吕

手指， 致其左手小指中节指骨基底骨折， 其应对原告的损

伤承担侵权责任。 原告对于篮球运动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

性， 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 在他人进行篮球运动时， 应当

站在安全距离之外观看， 而不是站在篮球场旁， 自身存在

一定的过错。 法院酌情认定被告小张承担 60%的责任， 原

告小吕自行承担 40%的责任为宜。 小张辩称， 小吕是在打

篮球过程中受伤， 属于自甘风险行为， 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但是未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

后果， 原告小吕并非在打篮球的过程中受伤， 本案不适用

自甘风险的规定， 故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因被告小张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故被告小张应承

担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其监护人承担， 综上， 法院作出上

述判决。

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

法院判决撤销决议

近日，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公司股东会

决议程序违法引起的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王某、 谢某、 赵某为平江县某公司登记股东， 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赵某， 监事为王某。 2022 年 3 月 10 日， 王某通知

赵某股东会会议时间、 地点和审议事项。 后赵某参加了此次

股东大会， 但并未在股东会决议 （时间标明为上午 9:30） 上

签字即离开了会场。 赵某离开后， 王某、 谢某召开了第二次

股东大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 决议时间标明为上午 11 时，

决议写明： 本次股东会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通知全体股

东到会参加， 符合有关规定； 股东会确认已按有关规定有效

通知； 应到 3人， 实到 2人， 持有股权 27%的股东赵某经通

知后缺席本次会议， 不影响决议的效力等。 决议内容包括同

意免去赵某职务， 任命谢某为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等。 上

述决议作出后， 该公司重新刻制公章、 变更法定代表人、 董

事、 经理和监事登记。 赵某认为， 第二次股东会作出的股东

会决议违法， 故起诉撤销决议。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临时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

前通知全体股东。 因此， 上午 11 时 （第二次会议） 的股东

会召集程序， 既违反公司章程， 也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

定， 属于民法典第八十五条、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的可请求撤销决议的情形， 该决议剥夺了原告赵某的参会

权、 议事权和表决权， 不应认定为轻微瑕疵， 因此平江法院

判决撤销该决议。 该公司不服判决上诉， 被二审法院驳回。

棚改房过户陷僵局

法官调解化纠纷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成

功调解了一起棚改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22 年 10 月， 雒某某通过房屋中介公司与张某某签

订了一份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 合同签订后， 雒某某向

张某某交付 1 万元定金， 向房屋中介公司交付 1550 元中

介费。 房屋购买后， 雒某某始终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实际履行。 雒某某无奈诉至法院， 要求

解除双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 并要求张某某双倍返还

定金， 房屋中介公司返还中介费。

原来， 张某某出售的房屋系其母亲张某于 2014 年从

拱某处购买的棚改房， 张某与拱某所签房屋买卖合同中的

拱某签名由案外人刘某代签。 本案中， 刘某的代签行为，

张某某的买房行为均无授权。 雒某某与张某某签订合同

后， 张某某联系到拱某协商办理房屋过户事宜， 因拱某人

在国外， 一直未能回国配合办理过户事宜。

承办法官在理清基本案情后， 逐一从法律角度对当事

人释法明理， 经过法官的耐心劝解， 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 解除雒某某与张某某之间的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

张某某退还雒某某房屋买卖定金 1万元， 房屋中介公司返

还雒某某中介费 550元。

法官提醒， 房屋买卖过程中， 特别是购买棚改房时，

一定要详细考察房屋取得相关手续， 尽可能避免房屋无法

过户的情况。 王睿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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